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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去「國家安全」概念主要集中在軍事安全上。近年來，隨著大規模

天然災害等「非傳統安全因素」對國家(國土)安全利益構成的威脅不斷增

加，世界各國軍隊非常注重應對天然災害等各種非傳統安全威脅。　　

　　南亞大海嘯是近年來災情最慘重的自然災害，各國軍隊紛紛至災情最

慘重的印尼亞齊省實施人道救援；其中，美國更是派遣了其歷史以來最多

的救援兵力，本篇文章將探討天災與軍隊人道救援可能意義。

　　我國軍在從事建軍備戰之際，應將視「救災與防災」為國軍的中心任

務，從事必要的軍事投資與人員救災訓練，同時調整傳統軍事思維，影響

「國家安全」非但只有軍事衝突，「天然災害」的威脅亦是考量的重點。

壹、前言

聯合國智庫於今年年初所發布的天然災害統計曾指

出，2008年因天災死亡的人數，僅略遜於2004年南亞

大地震引起空前大海嘯奪走的近三十萬條人命。從數

據看得出來，異常氣候所造成的洪水、山崩、乾旱、

土石流等天災，可能還會繼續肆虐，氣候變遷及自然

災害已成為全人類共同面臨的挑戰。近年異常的氣候

使亞洲地區與我國接連發生令人震懾的天災，若加上

區域性板塊挪移所發生的地震海嘯，則亞洲地區所受

天災壓力相對較大。面對變化莫測的大自然力量，突

顯一個不能不予正視的現實，即是國土安全的最大威

脅，不必然來自外敵入侵，更可能來自天災地變的無

預警奇襲。

過去「國家安全」概念主要集中在軍事安全上，隨

著大規模自然災害等非傳統安全因素對國家安全利益

構成的威脅不斷增加，目前世界各國軍隊的發展趨勢

即是非常注重應對自然災害等各種非傳統安全威脅，

並將其納入國家安全的概念與施政體系中，傳統上針

對外來軍事威脅所建置的軍隊，在角色與功能方面也

因此產生變化，任務日益吃重的各國軍隊，都將面臨

功能與定位轉變的巨大壓力，現有的軍事力量結構、

部署模式和理論都將調整，成為另一波的「軍事事務

革命」。

目前美國國防部已著眼氣候變遷導致國家安全的

問題，進行一項稱為「戰略環境研究與開發計畫」

（SERDP）的工程，研究極端氣候狀況、海水溫度上

升、降雨模式改變及天然資源瀕臨匱乏等，對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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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及設施所產生的影響；亞太地區的多數軍隊配置

和訓練，也已將防救災考量在內，並將其強化進一步

延伸為跨國性的合作，例如東協國家部隊即曾於2004

年與區域外國家美國、印度、澳洲、日本等共同執行

南亞海嘯襲擊救災；「東協區域論壇」（ARF）目前正

試圖建立一個更有效的災害反應能力，日本「防衛研

究所」亦指出，未來的挑戰是各國如何建立合作機制

與相互提供援助；今年五月公布的澳洲國防白皮書即

指出，氣候變遷的安全威脅已成為一國能力的嚴酷考

驗，其所面臨的危機包括海平面上升、洪旱更交將為

供水、糧食安全及農漁業帶來更大的壓力；包括美、

歐、澳、日和一些亞洲國家的軍事戰略家，都在研究

潛在的氣候變遷和災害威脅與可能產生的不利影響，

包括能源、食品和淡水供應等。

由上述各國的政策變化可以發現，由於國際情勢

的改變，軍隊面臨單純軍事衝突的機會減小，從事非

戰爭性軍事行動的機會將增多，因此一旦發生重大災

害，為了將損失降至最低，派遣具有快速反應和高度

機動力的軍隊投入救災是最佳選項。我國軍隊的發展

方向也是如此，在歷經了莫拉克颱風造成的八八水災

後，深刻體認軍隊對於救災的重要性，將防災與救災

如同戰備整備已成為國軍的中心任務，在此趨勢下，

組織及行動力最具效率的軍隊，也必須建立相對的機

制與訓練。

貳、近年亞洲與台灣地區天災與氣

候異常個案

一、亞洲地區重大災損個案(圖1)

今(2009)年一月聯合國公布統計報告指出，2008

年因天災而死亡的人數超過廿三萬人、受災人數超過

二億一千萬人、經濟損失達一千八百一十億美元，比

以往7年平均死亡者要高出3倍；其中，亞洲地區佔居

了9個全球前10個災亡人數最高國家，是全球受災最

主要地區。2008年2個最嚴重的自然災害，一為「納

爾吉斯」颱風重創緬甸，另一則為中國大陸四川省汶

川地震。聯合國「難民署」估計，到2050年很可能有

二億二千萬到二億五千萬人因氣候暖化帶來的災害而

流離失所。1

圖1 2000年以來亞洲地區重大天災。(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一) 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四川省重慶地區2006年五月至八月

遭遇百年最嚴重旱災，因高溫、限電、供水困難等造

成企業限產停產減少產值三十四億元，農業經濟損失

達五十一億元，旱災直接經濟損失達六十三億元人民

幣。另在2008年一月農曆年前夕中國大陸大雪不斷，

造成交通癱瘓，使大批民眾無法返鄉過年，擠在車站

等候恢復通車(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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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日本

日本在2004年有10個颱風登陸，遠高於以往年度平

均值2.6個，造成日本經濟損失達一兆日圓(圖3)。東

京市在2007年，第一場雪遲至三月十六日才降下、最

後一場雪則遲至四月四日才結束，與其往年平均紀錄

約於一月二日下第一場雪，三月十一下最後一場雪，

有相當大的延後，造成整體市民生活型態的重大改變

(圖4)。

(三) 緬甸

緬甸在2008年受到了納吉斯颱風侵襲，其最怪異之

處係為印度洋罕見東移路徑颱風，掀起2公尺高暴潮，

海岸線一百公里的內陸都淹水，死傷及流離失所的人

數約一百九十萬人(圖5)。

(四) 菲律賓

菲律賓於2009年接連受到凱莎娜颱風和芭瑪颱風侵

襲，首都馬尼拉和北部省份的大片農場降下創記錄的

雨量造成了嚴重的土石流及水患，超過八百五十人死

亡，數十萬人流離失所。

(五) 印尼

除颱風帶來嚴重災情外，位於南太平洋的薩摩亞發

生8級強震，引發4道海嘯，死亡者破百、南洋印尼蘇

門答臘發生規模7.6級強震，近百人慘死。

(六) 澳洲

澳洲最大的農作平原墨累-達令河盆地(農業約佔澳

大利亞全國的41%，灌溉面積佔全國的85%，相當於法

圖2 中國大陸四川省重慶地區2006年5至8月遭遇百年最嚴重

旱災。

圖3 日本93年一年內受到10個颱風侵襲，造成日本經濟損失

達1兆日圓。

圖4 日本東京市的異常降雪，造成整體市民生活型態的重大

不便。

圖5 緬甸受怪異的納吉斯颱風侵襲死傷及流離失所的人數約

190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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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和西班牙的總面積)近5年受到異常的乾旱影響，多

處農作物將面臨無水可灌溉而枯死的危機(圖6)。在

2001年，罕見於赤道生成的颱風(臺灣命名為「畫眉」

颱風)，從印度洋返航的一支美國航母艦隊在阿富汗戰

區完成任務，毫髮無傷，但卻在赤道地區受到畫眉颱

風襲擊，使旗艦卡爾文森號及另一戰艦受損(圖7)。

二、台灣地區近年重大災損個案(圖8)

台灣地區由於地理環境的特殊，颱風、地震一直

是威脅我生存安全最嚴重的天然災害，平日若疏於準

備防範，一旦颱風或地震來襲，其災損情況即十分慘

重。

(一) 地震

民國88年九月二十一日清晨一點四十七分，在南投

縣集集鎮發生芮氏規模7.3的強烈地震2，九二一地震

初期，全台大停電、災區通訊中斷，所有對外聯絡全

靠國軍通訊網路，經統計有二千四百五十五人死亡、

一萬一千三百零五人受傷，房屋全倒三萬八千餘戶、

半倒四萬五千餘戶；另橋樑中、重度損壞計15座，交

通中段公路37條，共計七百一十一處遭到損毀，其它

公有建築損毀亦不計其數，估計全國經濟損失達新台

幣三千六百億元，是台灣百年來最嚴重的人員財產損

失。民國95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恆春大地震造成至少八

條國際海底電纜損壞，包括兩岸三地及東南亞和南

韓、美國等因海底電纜斷裂而導致國際電話通訊和網

際網路癱瘓，單是香港就有一千六百萬戶受影響；美

國電報電話公司預估受恆春地震影響，美國商業損失

可能高達數十億美元；根據地震學者研判這次恆春大

地震的威力相當於六顆原子彈，換言之，一場強大的

地震其破壞力幾乎如同一場戰爭。

(二) 颱風

　　民國90年九月納莉颱風3，水淹北台灣；民國93

年七月敏督利颱風4引進強烈西南氣流，造成中南部、

東部連日豪雨，共有33人死亡、12人失蹤，農林漁牧

損失89億以上。

民國94年內有海棠5、泰利6及龍王7等3個強烈颱風侵

台且路徑類似，總計造成16人死亡、1人失蹤，農林漁

牧損失七十億以上(圖9)。民國96年十月柯羅莎颱風8

圖6 澳洲遭受連續5年乾旱影響，多處農作物將無水可灌溉而

枯死。

圖7 罕見於赤道生成的颱風(臺灣命名為「畫眉」颱風)，造

成美艦隊受損。

圖8 台灣地區由於地理環境的特殊，颱風、地震一直是威脅

我生存安全最嚴重的天然災害。(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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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台時伴隨強風豪雨，造成山區土石流及低窪地區淹

水，約二百三十三萬戶停電，計有9人死亡，農業損失

近四十三億元(圖9)。

民國97年辛樂克颱風9缺乏導引氣流移速緩慢，增長

侵台時間，豪雨造成山區土石流及后豐橋斷，計14人

死亡、7人失蹤，農損約九億元(圖10)。

今(民國98)年八月莫拉克颱風超大環流挾帶驚人

雨量重創南台灣，多個氣象觀測站單日最多雨量記錄

紛紛被刷新，造成六百多人死亡、近一百萬戶停電、

七十多萬戶停水、農林漁牧損失高達一百六十多億，

並被稱為「八八水災」； 十月芭瑪颱風未直撲台灣，

卻因颱風環流及東北季風之共伴效應，單日累積降

雨量達七百餘毫米，宜蘭地區頓時成為水鄉澤國(圖

11)。

三、劇烈天候頻繁的可能原因探討

(一) 聖嬰現象

簡單而言，東、西太平洋海洋表水溫度的逆向改

變，伴隨大氣的氣壓場有如蹺蹺板式的東西振盪；當

太平洋赤道海溫變化呈現東高西低(即聖嬰期)；反之

若海溫變化為東低西高，氣壓場則呈西低東高之型態

(即非聖嬰期)。這些變化將導致各地氣候也隨之變

化，因此有氣候異常現象發生(圖12)。

(二) 全球暖化

全球暖化的成因及可能結果在學界尚未有一致的定

論，然而由短期的觀察，一般的看法為人類過度的使

用石油能量，排放大量的二氧化碳，及溫室效應所導

致全球暖化，其引發的現象有：全球平均溫度上升速

率越來越快(圖13)、全球平均海平面持續上升、西北

太平洋成為過去10年海平面上升最快速的區域，豪大雨

佔總雨量比例，在大部分陸地有增加趨勢，根據美國

喬治亞理工學院知名的韋伯斯特教授及其研究團隊研

究顯示：過去30年來全球颱風強度有增加之趨勢。

可能的衝擊包含：陸地上較多的暖日與較少的冷日

(幾乎確定99％)、陸地上熱浪發生頻率增加(非常可能

90％)、陸地上豪大雨頻率增加(非常可能90％)、乾

旱區域擴大(可能66％)、熱帶氣旋變強(可能66％)、

極端高海面事件（暴潮）發生頻率增加等(如下頁圖

14)。

參、天災與軍隊救援：以2004年南

亞大海嘯軍隊參與救災為例

圖9 民國90年九月納莉颱風，水淹

北台灣；民國93年七月敏督利颱風

引進強烈西南氣流，造成中南部、

東部連日豪雨。海棠、泰利及龍王

等3個強烈颱風侵台且路徑類似；

民國96年十月柯羅莎颱風侵台時伴

隨強風豪雨，造成山區土石流及低

窪地區淹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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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2004年南亞大海嘯發生經過

2004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當地時間清晨七點五十九

分，印尼蘇門答臘島北端亞齊省西北方外海，發生芮

氏規模8.9的強震，引起南亞地區的大海嘯，地震的

震央是在印尼亞齊省會班達亞齊南南東方約二百五十

公里的印度洋上，也就是棉蘭西方約三百二十公里

處，地震深度約在海底以下四十公里，這次地震所釋

放的能量非常強大，相當於引發一萬二千顆廣島型原

子彈。大海嘯以時速五百公里的速度湧到沿岸，造成

人們來不及逃避而死傷無數。這次大海嘯所波及的國

家有：印尼、斯里蘭卡、印度、泰國、緬甸、馬爾地

夫、馬來西亞、孟加拉還有非洲4個國家(索馬利亞、

坦尚尼亞、塞席爾、肯亞)其中以印尼的亞齊省、斯

里蘭卡、印度及泰國的普吉島是傷亡較嚴重的區域嚴

重。災情最嚴重的印尼死傷近三十萬人，有近六十多

萬人淪為難民。

二、 各國軍隊參與人道救援情形

(一) 美國

美軍派往海嘯各重災區的兵力計有：約一萬六千名

人員，包含醫療團隊及前進部隊，負責人員搜救、疫

圖10 民國97年辛樂克颱風侵台時

缺乏導引氣流，移速緩慢，增長

肆虐台灣時間，豪雨造成山區土

石流及后豐橋斷。

圖11 今年八月莫拉克颱風超大環

流挾帶驚人雨量重創南台灣；十

月芭瑪颱風未直撲台灣，卻因颱

風環流及東北季風之共伴效應，

單日累積降雨量達七百餘毫米，

宜蘭地區頓時成為水鄉澤國。

圖12 太平洋「聖嬰」與「反聖嬰」現象示意圖。

(資料來源：http://www.pmel.noaa.gov/tao/elnino/nino-home.html)

圖13 全球平均溫度逐年升高。

(資料來源：https://www.sciencemag.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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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預防及緊急救援物資運送；20多艘艦艇，包括1個航

空母艦戰鬥群、1個海軍陸戰隊兩棲登陸艦戰鬥群及海

軍「仁慈號」醫療艦(USNS Mercy，圖15，該艦艇在海

軍部隊撤離後仍留在災區)；一百餘架飛機，包含航空

母艦配置的SH—60B型海鷹直升機(每日執行一百餘架

次)及C-130型及C-17型運輸機(計執行一千三百餘架

次)，將急需的救災物資和設備運送和分發到各災區，

並護運送救難人員及待援災民。

(二) 澳洲

澳洲皇家空軍共派遣8架C-130型運輸機載運救援物

資前往災區及協助善後清理工作，皇家海軍派遣1艘兩

棲運輸艦，陸軍派遣4架UH-1直昇機在印尼亞齊執行任

務，軍方並且在亞齊設立野地醫院及淨水工廠。另有

九百名非武裝部隊在印尼亞齊進行人道救援。

(三) 日本

日本計派遣陸海空自衛隊八百餘名官兵投入救災防

疫，包含六百四十名海上自衛隊、二百二十名陸上自

衛隊和一百名空中自衛隊隊員；另有海上自衛隊的3艘

艦艇（含護衛艦、運輸艦和補給艦）及六百名官兵，

以及航空自衛隊的兩架運輸機和乘員六十人。日本後

續亦發射一顆陸域觀測衛星「ALOS」。

(四) 紐西蘭

紐西蘭皇家空軍1架C-130型運輸機配合澳洲空軍執

行疏散及運送救援物資任務；並派遣1架757型運輸機

運送「罹難者辨識小組」赴泰國普吉島。

(五) 巴基斯坦

圖14 全球暖化的可能造成的衝擊

(資料來源：https://www.sciencemag.org)

圖15 美國海軍仁慈號醫療艦

(資料來源：http://www.mercy.navy.m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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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國空軍派遣2架C-130運輸機運送二百五十名醫護

人員及工程師赴印尼及斯里蘭卡；另海軍派遣2艘軍艦

赴斯里蘭卡，艦上配有3架直昇機、醫護人員及援救物

資。

(六) 新加坡

新加坡軍方派遣2艘軍艦前往印尼，配備除了直升機

及51輛工程車，並派遣8架直升機前往蘇門答臘及2架

C-130型運輸機運送糧食及醫療物資至印尼棉蘭及亞齊

等地區；另有一組民間的災難搜救部隊（DART）。

(七) 泰國

雖然泰國南部也飽受海嘯侵襲，但泰國空車派出

C-130型運輸機前往印尼亞齊省，運送七千五百噸的藥

品與物資，這些物資包括白米、罐頭食物、藥品、礦

泉水與衣物等。

(八) 其他國家

1.印度：印度國內亦為海嘯災區，印度軍隊向災區

投入了25架飛機、30架直升機、三十餘艘各式船艦和

四千餘名人員。

2.英國：皇家空軍派遣一架C-17型及數架C-130型運

輸機，皇家海軍派遣2艘補給艦，運送救援物資與設備

至印尼災區。

3.德國：空軍派出2架醫療救護專機，接回該國受傷

民眾；海軍最大補給艦「柏林號」赴印尼亞齊省；德

國部隊並與澳洲部隊合作搭蓋大型野地醫院。

4.西班牙：派遣由六百五十名人員、5架載滿人道物

資之的輸機及2架直升機所組成的軍方救援隊前往蘇門

答臘，並由海軍「加里西亞」號醫療艦赴印尼。

5.挪威：國防部派遣救難專機赴印尼及泰國普吉島

接回該國受傷民眾，並支援斯里蘭卡四千餘份屍袋。

6.加拿大：國防部派遣「災難協助反應小組」赴斯

里蘭卡，協助飲用水淨化及醫療援助工作，每天可提

供五萬公升的純淨水。

7.巴西：空軍運送10噸糧食及8噸醫療用品至泰國及

印度。

圖16 中央防災應變中心組織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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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軍隊救災的意義及效益

南亞大海嘯造成環印度洋南亞、東南亞以及非洲等

12個國家受災，死亡人數高達十六萬餘人，罕見的激

起國際社會聯合人道救援及各國投入大量軍隊救災，

也由於國際社會的迅速反應，限制了海嘯災害的進一

步擴張，若各國投入的救災人力不夠積極，災情或許

將更加慘重；軍隊組織大規模、穩定迅速的完成任

務，引起軍隊調整加入救災任務的省思，前美軍太平

洋司令部司令的法戈上將(Admiral Thomas Fargo)曾

說：「軍隊的作用即在於，以其特有的能力和強大的

實力提供及時的救援，以挽救生命。」

軍隊可以作出如此寶貴貢獻，在於其組織依作戰需

求編配獨特能力：指揮、控制、通訊及協調等。南亞

大海嘯災害證明，這些作戰要素對於災害救難十分重

要，軍隊所具有的高素質心理及高度執行能力，使得

人道救援行動可以有效和協調地展開；除此之外，軍

隊所具有各種特殊專長及裝備，如：特戰(協助險惡環

境人命救援)、工兵(協助交通搶修及障礙排除)、兵工

(協助緊急爆破及消防)、化學(協助消毒及防疫)、醫

療(協助傷患救治)、運輸(協助物資運送及分發)、大

氣海洋(協助二次天災的掌握預報)、測量(協助搜救定

位及重建測繪)及政戰(協助災後心理輔導及重建)等，

亦可在救災任務的實務中發揮加乘的效果。

肆、非傳統安全威脅與軍隊人道救

援

一、非傳統安全威脅的特性

傳統國家安全概念多注重於國家如何免於外來的軍

事威脅，以及如何免於政治性的壓制或脅迫，如領土

完整、國防安全和政治獨立自主等議題；然而，冷戰

結束後國際戰略環境變遷與威脅性質演變，非傳統安

全議題10儼然成為國家安全威脅的主要來源，也就是國

家內部非軍事威脅，可能源自於大自然形成的天然災

難，如地震、風災、水災、火山爆發、海嘯及其引發

的後續衝擊，或者來自於恐怖主義、嚴重傳染疾病、

能源短缺、糧食短缺、海盜活動、金融安全及資訊安

全等，「非傳統安全威脅」對人類生命財產影響的程

度，已不亞於戰爭。

天然災害歸屬於非傳統安全威脅的一環，以南亞大

海嘯以例，傷亡人數超過二十世紀的一場中型規模的

傳統戰爭，加上全球化造成非傳統安全威脅的擴散與

提升，各國更為重視非傳統安全威脅對國土安全的影

響，因此各國均籌設跨部會機制，以有效統合國家整

體資源，平時即預想可能狀況擬定策略，在災害發生

時，能迅速掌握、正確決策與即時處理，此外，非傳

統安全威脅係跨國性之議題，如無法有效因應，將可

能造成區域內數個國家的連動性安全威脅；綜上，以

國家為界定基準可以歸納出，「非傳統安全威脅」具

有國家內部跨面向協調的特性，國家之間具有跨國界

區域合作的特性。

二、美國軍隊人道救援任務演進

(一) 「人道救援」成為軍隊任務

美國國防部自1995年提出「非戰爭性軍事行動」

(Military Operations Other Than War, MOOTW)概念

後11，定義軍隊任務除進行戰爭外，應該要納入災難人

道救援、維和任務、實施制裁、顯示武力等。這些任

務和傳統美軍任務不同，因此引發內部激烈討論；惟

在1996年國防報告書12中仍指出，美軍原則上不介入

「人道救援」，只有在民間機構沒有能力因應時、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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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急迫唯有採取軍事行動才能解決時、只有軍方才有

危機反應的資源時及、軍隊的風險可以減至最低時等

四個前提下才介入。

然而近十年，我們屢屢可見美軍率先參與各項重大

災害人道救援，南亞大海嘯時，更是支援了空前龐大

的兵力，可見美軍對於「人道救援」已由1990年代原

則上不介入逐漸轉向支持；另以於九一一事件後衍生

出國土安全戰略思維，結合反恐、災防等相關部門籌

組的「國土安全部」，以處理各項緊急應變事宜，顯

示其將全民防衛動員跟國家緊急應變結合的努力。

(二) 美軍人道救援任務的準則發展

美國海軍於2001年提出聯邦戰準則3-07.6「國外人

道援助之聯戰戰術、技術及程序」13，其中明白揭示

「國外人道援助之目的是在救援或解救因天然、人為

所導致的災難或某地區特有的狀況，舉凡造成人類嚴

重生命及財產損失的苦難、疾病或匱乏等狀況…參與

國外人道援助的諸項行動中，最重要的是美軍部隊的

加入。」其規劃提供的援助有：災難救援、戰亂平民

百姓的支援(難民、傷亡或無國籍人員、撤離人員，和

其他衝突、天災人禍的受難者)和安全或技術上的援

助，與災後續可能的援助，如恢復通信、短期的災難

救援補給品管理、緊急醫療保健、人道援助排除地雷

和協助運送急需的災難救援物資等。

美國海軍並於2007年提出「二十一世紀海上力量合

作戰略」14，調整其政策方向，將原來的四個核心任務

「海上力量投送」、「海上控制」、「海上威懾」及

「海上存在」之外，正式再加上「海上安全」及「人

道主義援助」等二項任務；由於軍事力量是非常集中

的力量，不用動員就是一支現成的力量，可以馬上使

用，在和平時期承擔人道救援的任務，更能彰顯其存

在的價值。

三、我國軍隊人道救援任務發展

(一) 國軍在國內災害防救所負任務

依「國防法」15、「災害防救法」16、「全民防衛動

員準備法」17、「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作業要點」、「申

請國軍支援災害處理辦法」等相關法規，明列國軍需

支援、協調或協助防災救災之工作，另中央災害應變

中心(圖16)及中央災害防救會報，已將國防部納入應

變支援協調，負有督導國軍支援重大災害搶救、提供

國軍戰情系統蒐集之災情資料、督導軍事單位災情蒐

集及通報、督導憲兵單位協助執行災區治安維護等事

項18，並應協助其他部會或受災縣市政府從事災害救

援。

特別是在八八水災之後，總統馬先生在重要會議

中，公開指示要求國軍將「災害防救」作為中心任務
19，後續建軍備戰作為，無論在戰略、戰術、兵力結

構、經費預算、機具、裝備等方面，均應納入「防災

救災」的考慮；準此，在最新(98)年度國防報告書

中，國防部明確規劃：「災害防救」列為國軍中心任

務之一，各軍種兵力結構，依戰略、戰術及裝備機具

獲得等配合調整。20國軍未來在從事建軍備戰之際，

應將視「救災與防災」為國軍的中心任務，從事必要

的軍事投資與人員救災訓練，同時調整傳統軍事思

維，影響「國家安全」非但只有軍事衝突，「天然災

害」的威脅亦是考量的重點。

(二) 國軍在國際人道救援的可能角色

如前述分析，國際人道救援的需求將會來自非傳統

安全威脅的發生，我國囿於政治現實及國際情勢，僅

能加入極少數的國際組織，因此，在國際或區域國家

間事務的參與亦極為困難；然而，非傳統安全威脅在

區域內連動影響多個國家的單獨或整體安全，一旦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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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將是我國主動提供協助、間接增加國際事務參與

的契機，特別是天然災害有無法預測、規模龐大的特

性，我國是否主動協助或可能要求派遣軍隊執行境外

人道救援任務，應是預先思考及規劃的國家安全戰略

方向。

未來我國將成立海洋事務推動委員會，其主要任務

為：關於海洋事務政策及重大措施之協調、 諮詢、

審議及規劃事項，關於海洋事務工作執行情形之督導

事項，其他有關海洋事務之協調及推動事項等。海洋

事務推動委員會下規劃分設「海洋策略」、「海域

安全」、「海洋資源」、「海洋產業」、「海洋文

化」、「海洋科研」等小組，作為業務推展之方向；

其中海域安全業務包括：海域執法功能、海域交通秩

序、海事安全及海域維安能量等四項，其作業則包含

了海事案件的處置、海上人命安全的保護、海上人道

救援執行等項。本項業務雖與海軍現行任務與使命無

直接關聯，惟在未來「災害防救」作為國軍中心任務

的指導下，如海上發生海難與重大海事，當海岸巡防

署能力有限時，海軍必須有所作為；因此，海軍需思

考積極參與海洋事務及人道救援，並深思必須扮演的

角色與職責。

四、 區域合作執行人道救援

在近期各國天災中，各國所表現出的救災行為，在

在反應出「救援無國界」、「世界地球村」的概念，

軍隊執行人道救援亦以此為出發點；以南亞大海嘯為

例，災難發生後48小時死傷人數仍未明確前，美軍太

平洋司令部即著手建立聯合特遣部隊以因應及展開人

道援助和救災行動。經美國政府協調，泰國政府的迅

速批准於烏達寶空軍基地(Utapao Air Base)建立地

區救災中心；同時，美國駐各關係國家大使館武官著

手安排軍機的飛越領空權和著陸權，以便於任務下達

後，美軍可順利抵達當地與該國軍隊合作人道救援。

美國國防部副部長沃爾福維茨(Paul Wolfowitz)曾

說：如果沒有多年來與該地區國家，特別是泰國軍方

所發展的關係，國防部就不可能有如此迅速的反應能

力。

再者，如莫拉克颱風肆虐台灣時，多處災區因土石

流而與外界隔絕，救援十分困難，美國政府基於人道

援助立場，派遣了C-130型運輸機，把一萬五千磅的帳

篷塑膠布送到台灣，及運送其他國家提供的消毒用的

氯錠。另外最受矚目的是派遣了兩架MH-53型直升機以

及2架MH-60型直升機至災區進行救災工作，並出動1艘

兩棲登陸運輸艦「丹佛號」，提供直升機返回過夜。

這是自1979年美國和台灣斷交以來，美軍直升機和海

軍船艦首次登陸台灣本土，參與救災行動；相隔30年

後，美國能以人道救援任務，去除政治上的禁忌來協

助我國。我們也應當思考，調整以務實主動的態度，

面對及應變鄰近(特別是亞洲區域)國家的天然災害

時，以軍隊執行人道救援任務的可能性；另參照以往

美國、歐盟或東協於區域人道救援的案例，積極與亞

洲區域各國啟動軍事連繫、情報交換及建立事務合作

的慣例，並爭取區域事務參與，經營我國軍隊迅速反

應能力，以滿足防災應變及人道救援任務執行。

伍、結語

氣候變遷及自然災害已成為全人類共同面臨的挑

戰，包括地震的災害及連帶所引發的海嘯，動輒奪走

數以千百計人的生命；颱風與豐沛雨量所帶來的水

災，更緊追在地震之後，成為人類安全最大的殺手。

基此，聯合國於1994年提出的「人類發展報告」中，

特別強調「環境安全」的觀念，並明確指出「人類安

全」的概念，其思考主軸包括：一是免於威脅的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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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其中主要的訴求有飢餓、疾病和國家武力鎮壓對

人類所帶來的威脅；二是保護人類免於突發或是有害

的意外事件所帶來的威脅，主要的訴求就是環境因素

所產生的災難。

國際情勢的改變，軍隊面臨單純軍事衝突的機會減

小，從事非戰爭性軍事行動的機會將增多，因此一旦

發生重大災害，為了將損失降至最低，派遣具有快速

反應和高度機動力的軍隊投入救災是最佳選項。

我國軍隊的發展方向也應如此。在歷經了莫拉克颱

風造成的八八水災後，總統馬先生刻體認國軍部隊對

救災的重要性，並宣示將救災納入國軍任務之一，在

此趨勢下，組織及行動力最具效率的軍隊，也必須建

立相對的機制與訓練，才能執行救災任務。由上述各

國的政策變化可以發現，由於國際情勢的改變，軍隊

面臨單純軍事衝突的機會減小，從事非戰爭性軍事行

動的機會將增多，因此一旦發生重大災害，為了將損

失降至最低，派遣具有快速反應和高度機動力的軍隊

投入救災是最佳選項，我國軍應要有深刻體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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